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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2017 学年，在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，信

息化工作办公室认真实施《上海政法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》，以公

正便民为基本要求，切实推行信息公开工作，部门工作例会会议纪要

及三重一大专题纪要共计 14篇，加强了对行政权力的民主监督。

一、强化领导，健全信息公开体系。为使信息公开工作不流于形

式，不走过场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着眼于建立信息公开长效机制，使信

息公开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行为。一是加强和完善领导机制，在工

作中，强化“一把手挂帅、责任到个人”的工作机制。二是学习研究，

认真学习信息公开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其他有关信息公开的文件、规定。

三是建立完善各项制度，修订并完善《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信息公开暂

行办法》。

二、规范内容，提高信息公开质量。根据《上海政法学院信息公

开实施细则》的要求，对信息公开的范围、信息公开的内容、信息公

开的形式等作了进一步的明确。做好信息公开内容的补充以及已公开

内容的删补。信息公开的时间更加及时。针对公开内容的不同情况，

确定公开时间，做到常规性工作定期公开，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，固

定性工作长期公开。

在肯定成绩的同时,我们也看到了自身在这项工作中存在的一些

不足和问题,主要表现在: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。二是工作开展落实不

够，工作进展迟缓,公开成效不明显。三是监督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



健全、监督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将在今后的工

作中努力改正，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工作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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